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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UJIANG CONSTRUCTION GROUP CO., LTD. 

巨匠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459） 

 

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變動 
 

巨匠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鍾氏
律師事務所己不再擔任香港法例第 622 章《公司條例》第 16 部項下之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
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與通知之授權代表（「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」），自 2023 年 4 月 24 日起
生效。 

 

董事會進一步公佈，德恒律師事務所（香港）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已獲委任為法律程序文件
代理人，自 2023年 4月 24日起生效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巨匠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長 

呂耀能先生 

 

中國，浙江省，2023年 4月 24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呂耀能先生、呂達忠先生、李錦燕先生、陸志城先生、
沈海泉先生及鄭剛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景選先生、王加威先生及馬濤先生。 

 

 


